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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质询制的程序和规则 

唐晓

    

    质询是英国议会监督政府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以经常、直接、公开而有效的特征一直格外引人注目，

为世界上许多议会制国家所仿效。经过长期的宪政实践和经验总结，英国议会以宪法惯例和议事规则的形

式，建立了一套比较系统而完整的质询程序和规则。 

    

    1．质询的分类 

    

    以质询的问答方式为标准，将质询分为口头质询和书面质询两大类。口头提问口头答复（包括口头补

充提问及其答复）为口头质询。就质询对象而言，口头质询包括议员对大臣的口头质询和议员对首相的口

头质询，两者各有固定时间及问答范围。书面提问书面答复即为书面质询，1918年后因口头质询增多而不

能在固定时间内答复完作为口头质询的补充形式出现。与口头质询相比，由于书面质询提问和答复均无数

目和时间限制，议员提出的质询绝大多数是书面质询，大臣答复书面质询的质量也比较详细而充分。 

    

    2．议员提出质询的规则和程序 

    

    （1）质询的范围。根据议会有关议事规则，质询只能涵盖有关大臣以其大臣身份直接负责的领域，

大臣只负责向议会说明其政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某些公共生活领域，如地方政府的工作，国有企业的事

务等，不得质询大臣。打听国防机密或安全机构的活动细节或商业秘密的质询通常是不受大臣们欢迎而拒

绝答复的。除非议会提出重大动议，议员不得批评、讨论法官的审判行为，质询不得涉及法院的审判活动

以保证质询不妨碍司法审判的公正性。质询不能批评王室家族。质询不可要求大臣对新闻报道予以置评

[1]。 

    

    （2）质询的方式。根据下院永久议事规则（1996年）第十八条规定，议员应将其质询通知以书面形

式提交议事台办公室（The Table Office），上面注明要求口头或书面答复并指明要求答复的日期。由议

事秘书负责检查议员提交的质询问题是否符合议事规则要求。在上院，由议长决定是否将质询列入议事日

程。此外，议会开会期间，已提出并已得到答复的问题一般不可以重复质询。在文字表述上，质询不能含

糊不清、讽刺挖苦、缺乏事实根据或漫无边际[2]。 

    

    （3）口头质询。首先，关于提交口头质询的时间。口头质询就质询程序而言，分为普通预约质询和

私下预约质询。在下院，普通预约质询须提前两周将质询的首问（即原问）交给议事秘书（质询时大臣答

复原问后由提原问的议员接着提出补充问题即补问，补问无须交给议事秘书或提前通知被质询大臣），后

者在议长的领导下审核这些问题是否符合相关议事规则，然后将其刊登在下院工作通告上，以供被质询的

大臣准备答复。在上院，普通预约质询可提前一个月提出。私下预约质询指议员鉴于所质询事项具有紧迫

性或事关重大，于质询当日中午前向议长提出质询要求，获议长同意后，由议院通知被质询的部门。其

次，关于提交口头质询的数量。20世纪初之前，议会只有口头质询一种形式，提出口头质询的数量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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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1918年以后，随着口头质询数量增多和补问形式的出现，两院开始对其予以限制。目前，下院每位议

员在10个开会日期间提出的普通预约口头质询数不得超过8个，每天不得超过2个，若同一天提出2个口头

质询，则不得针对同一政府部门[3]。经电脑随机抽样处理，下院每天只有约前40个针对大臣的口头质询

原问，每周约20个针对首相的口头质询原问被列入议事日程。在上院，议员每次提交的普通预约质询不得

超过2个，每天不得超过1个，每天全院大会的口头质询限定为4个[4]。私下预约质询由于其紧急重要性和

议长掌握定夺大权，议员提交的数量很少。 

    

    （4）书面质询。首先，由口头质询转为书面质询的程序：由于数量和时间上的限制，大部分提交的

口头质询不能被列入议事日程和得到政府的答复。如1995～1996年年会期间，下院提交的4464个口头质询

中，只有2127个得到了政府的口头答复，其余均转为书面质询[5]。此类书面质询的提交程序与普通预约

口头质询程序相同。其次，纯粹的书面质询程序：它又分为，(A)普通书面质询程序，即议员提交的书面

质询通知单上不注明要求答复的日期，政府有关部门通常在一周左右答复。（B）指定答复日期的书面质

询程序，即议员在书面质询通知单上注明要求答复的日期，紧急情况下议会可指定政府有关部门于48小时

内答复，其他日期则由议员任意指定。其三，每天每位议员提出书面质询的数量不受限制：事实上，书面

质询占议员质询总量的绝对多数。如1995～1996年年会期间，下院议员提交的质询总数为40307件，其中

35843件为书面质询，占质询总数的89%，平均每天246件。同期内上院书面质询总数为2471件[6]。 

    

    3．政府大臣答复质询的规则和程序 

    

    （1）在下院，各部大臣按轮换顺序表回答口头质询：各次年会内，下院多数党督导长与反对党督导

长就轮换顺序表作出安排，政府每部平均每月一次答复下院口头质询，每月4周，每周4天（每周一至周四

下午），每天1小时（2:30～3:30）。每天安排约4个部（大小部搭配）为一组，每周4组，每月16组，如

此循环反复。每周三下午3点，政府大臣让位于首相答复口头质询[7]。在上院，每日答复质询不限于安排

某一特定政府部门大臣负责答复；由于首相并非上院贵族，故首相不答复上院的口头质询。 

    

    （2）在下院，政府部门由国务大臣挂帅答复口头质询，无国务大臣的部门由本部第一大臣负责答

复。跨部门的质询由涉及最直接的部门的大臣答复。当原问指错了部门时，由被误指的部门负责批转有关

部门，同时将此事通知提问议员。在上院，依宪法惯例，由贵族大臣负责答复口头质询。由于贵族大臣担

任国务大臣或部门大臣者甚少，常常由任职于张三部门的贵族大臣或多数党督导替李四部门答复质询，或

由上院前座议员将就着代那些无贵族大臣的部门答复质询。 

    

    （3）大臣答复质询应尽量透明，准确而真实。尽管政府一直标榜在答复质询中历来认真负责，但议

员们时常担心大臣们对质询避而不答或闪烁其词。1994年，首相梅杰在回答议员提及政府有关在质询中提

供充分信息的政策时指出：“除对保密事项或历届政府因公共政策为由拒绝回答的问题，或因答复将造成

过量开支而不予答复的问题外，所作答复应提供所需了解的情况，并且应该准确、真实而不应招致误解”

[8]。由此从政府方面对大臣答复质询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求。然而，何为保密事项由政府单方面决定。

答复质询的耗费（指政府方面为答复一个问题需支出的经费）也是政府说了算，如1998年凡答复耗费超过

500英镑的问题，大臣均可以“无可奉告”答复[9]。因此，议员们的担心仍然存在。1997年，议会作出决

定：政府大臣向议会提供准确而真实的信息至关重要；疏忽大意而造成的错误应迅速予以纠正；除非因公

共福祉而拒绝提供信息外，政府大臣应尽可能公开信息。由此从议会方面对大臣答复质询作出了明确要

求。但是，议会至今对政府大臣含糊其词或无正当理由不作出具体答复的行为没有规定惩处措施。 

    

    4．质询首相和首相答复质询的规则和程序 

    

    （1）下院专门设置首相答复质询的机制始于1961年7月。从此至1997年4月，首相答复质询的时间为

每周二、四下午的3:15～3:30。1997年5月，布莱尔首相将答询时间改为每周一次（每周三下午），每次

30分钟（3：00～3：30）[10]。 

    

    （2）议员预约口头质询首相的原问提交程序和规则与口头质询中普通预约程序和规则相同。 

    

    （3）在答询中，首相只负责答复问及政府整体的大政方针的问题，以及涉及首相本人亲自负责的诸

如国家安全、经济战略等重要问题，不负责答复涉及各部具体工作的质询。为防止首相借口某原问涉及某

部门的具体工作而将问题转移到各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议员们普遍采用首先在原问中单刀直入问及

首相本人某日官方日程安排，使其无法推脱而转移问题，然后针对首相的答复再以补问的形式进行追击的

方法进行质询。 

    

    （4）有的学者认为，质询首相和首相答复质询的规则和程序对首相特别有利。只有反对党领袖才能

提2～3个补问，其他议员每人只能提1个，且每次由首相作结语。其次，对首相的提问轮流交替地来自政



府本党议员和反对党议员，而前者的提问大多是早已安排好的旨在为首相宣传政府的政策提供机会。其

三，后座议员质询首相时不可照本宣科或用便条提示自己（即使是偷偷地瞄上一眼也会招来大声呵斥），

首相却可以照本宣科地回答问题。最后，首相还拥有几种招术用来回避令人尴尬的问题。如通过回答“这

位尊敬的议员显然对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一无所知”对原问者提供的事实进行质疑，或通过回答“我原以

为即使是尊敬的议员早已明白”对原问者的智力进行质疑，或通过回答“为什么反对党议员总是把英国的

一切事情说得一无是处”来诉诸爱国主义进行反击。首相也可以妨碍公共利益、信息保密或答复花费过大

而拒绝回答质询[11]。 

    

    若首相答复不能令反对党议员满意（情况通常也是如此），首相可能招致对方嘲讽的吼叫。但与大臣

答复议员的质询一样，议会对此没有规定硬性惩处措施。 

    

    注释： 

    

    [1]Paul Silk and Rhodri Walters,How Parliament works,4th edition,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London,1998,p177,p193

    

    [2]ibid.,p178.

    

    [3]Bill Johns ed.,Politics UK,op.cit.,p261.

    

    [4]Paul Silk and Rhodri Walters,How Parliament Works,op.cit.,p186,p189.

    

    [5]ibid.,p178.

    

    [6]ibid.,p189,p195.

    

    [7]ibid.,p181-178.

    

    [8]ibid.,p178.

    

    [9]ibid.,p177.

    

    [10]Bill Johns ed.,Politics UK,op.cit.,p260.

    

    [11]Leonard Freedman,Politics and Policy in Britain,longman Publishers USA,New 

York,1996,p177.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 

    

    来源：《人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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